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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沁政办发〔2024〕13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沁水县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沁水县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工作实施方案》已经

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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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
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工作，推动

治超工作治理模式由传统监管向数字治理转变，根据省、市《道

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工作方案》《山西省治理道路货物运

输源头超限超载办法》，结合我县治超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

道路运输市场环境，提升道路运输安全事故隐患事前预防能力。

二、工作任务

全县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工作由沁水县治理非法超

限超载车辆工作领导组（以下简称县治超工作领导组）统筹指

导，县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领导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县

治超办）组织开展，道路货物运输源头单位（以下简称源头单

位）具体实施的机制开展工作，确保年内实现全县横向融通、

纵向贯通、监管智能、服务精准的一体化治超数字治理模式。

（一）公示源头单位。县治超办要会同有关监管部门对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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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源头单位进行排查梳理，按照“应公示尽公示”的原则，

确定源头单位公示名单，由县人民政府向社会公示。（2024 年

5 月底前完成）

（二）开展宣传培训。县治超办要会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源头单位治超工作负责人开展业务

培训，重点培训源头单位科技治超建设规范、验收标准、工作

流程等相关内容。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源头科技治超

工作，为源头科技治超营造良好氛围。（2024 年 6 月底前完成）

（三）安排动员部署。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本辖区

公示货运源头单位召开专题会议对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

工作进行安排动员部署,明确目标任务、完成时限、保障措施等，

压紧压实源头单位主体责任，确保工作有序开展。（2024 年 6

月底前完成）

（四）组织建设验收。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牵头抓好本

辖区源头单位科技治超建设、运行和数据接入工作，县交通运

输和有关监管部门要按照治超工作职责做好协同配合。经公示

的源头单位，未安装科技治超监控联网设施设备的，要按照《山

西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业务规范和技术要求》（以下

简称《规范》），认真履行《山西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

限超载办法》规定的职责，自行筹措资金，选择具备资质的技

术安装企业，做好称重检测、视频监控、电子显示屏等科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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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设施设备的建设安装；已安装科技治超监控联网设施设备的，

要按照《规范》要求，升级现有设备，完善设施功能，保证相

关数据按要求上传至县级科技治超管理指挥平台。同时，源头

单位要建立检修、维护、备用设备管理、应急处置预案等制度，

确保设备运行稳定、数据实时上传。（2024 年 9 月底前完成）

源头单位科技治超设施设备建设完成后，县治超办将牵头

组织相关部门和技术保障单位，按照省治超办印发的验收标准，

对全县源头单位科技治超设施设备建设运行、数据上传等情况

进行验收。（2024 年 10 月底前完成）

县级验收完成后，逐级提出申请，由省、市分别按 5%、30%

的比例进行抽检。（2024 年 11 月底前完成）

（五）数据归口管理。源头单位科技治超数据统一接入县

级科技治超管理指挥平台，县治超办要按照《规范》要求，对

县科技治超管理指挥平台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确保相关数据可

正常接收，并上传至省、市平台。（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

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运用县科技治超管理指挥平台，

建立线上人工日常巡查、线下精准查处工作机制，积极开展源

头监管工作。（2025 年 1 月开始）

（六）推行便企服务。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各相关监管

部门，要建立健全“无事不扰、有事必应”的源头科技治超便

企服务工作机制，制定服务措施，出台服务清单，积极解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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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单位经营活动中的有关问题，便企服务工作县政府将列入年

度治超工作考核范畴。（长期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治超工作领导组要牵头抓总，及

时研究解决全县源头科技治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部门协

同和上下联动，抓好全县源头科技治超工作的督导落实。各乡

（镇）人民政府和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采取

有力措施，确保源头科技治超工作建设、运行和数据接入任务

如期完成。发改、工信、公安、财政、自然资源、住建、应急、

能源、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源头治

超相关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县治超办要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和技

术保障单位，对全县源头科技治超工作进行跟踪指导、督导，

现场纠正存在问题，适时通报进展情况。各乡（镇）人民政府

和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源头科技治超工作监督检查

机制，加强对源头单位科技治超的建设、运行、维护等环节的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同时，要加强对源头单位

治超数据的监督管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对工作不

力、进展缓慢的，县治超工作领导组将进行约谈、通报，确保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注重总结经验。源头科技治超工作县政府将纳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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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考核，及时总结源头科技治超工作中的

经验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同时根据实际

情况和工作需要，不断完善源头科技治超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

推动全县治超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做好信息报送。从 2024 年 6 月开始，各乡（镇）人

民政府每月 25 日前要向县治超办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附件：沁水县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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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沁水县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任务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 山西晋煤集团晋圣亿欣煤业有限公司 王剑强

龙港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2 山西晋煤集团晋圣三沟鑫都煤业有限公司 靳雷忠

3 山西晋城沁城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任雷胜

4 山西沁一伟业洗煤厂 张爱国

5 山西沁一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国

6 沁水县辰阳常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尚 芳

7 晋城市亿达世纪商品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柴敏学

8 沁水县世诺地产有限公司龙昌拌合站 车彩斌

9 沁水县著隆商砼有限公司 高三丽

10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中村煤业有限公司 代天开
中村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11 山西晋煤集团晋圣松峪煤业有限公司 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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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12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九鑫煤业有限公司 代天开

中村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13 沁水沁晟煤焦有限公司 李 洋

14 山西沁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国

15 山西煜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白 波

16 沁水县复昶工贸有限公司 蔡书霞

17 沁水县中村镇学龙石料厂 刘书成

18 山西明源集团沁泽焦化有限公司 王爱元

19 晋城市煜城工贸有限公司 崔林恒

20 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 王海龙

土沃乡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21 沁水县后马元工贸有限公司 焦文和

22 沁水县鑫龙滩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陈新社

23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鹿台山煤业有限公司 李素兵 张村乡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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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24 沁水县顺世达铸业有限公司 李世奎

郑庄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25 沁水县亿博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刘春燕

26 沁水县益通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梁 波

27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端氏煤矿 贾 波

端氏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28 山西晋煤集团坪上煤业有限公司 李朋迪

29 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液化分公司 艾保云

30 晋城华港燃气有限公司 张海红

31 沁水县浩坤煤层气有限公司 杨亚丽

32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永安煤矿 程海兵

嘉峰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33 山西沁和能源集团南凹寺煤业有限公司 朱子敬

34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永红煤矿 王军杰

35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寺河煤矿 秦海忠

36 山西易高煤层气有限公司 冯会方

37 沁水县名扬煤层气开发有限公司 王贺朝

38 山西沁水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郑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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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39 山西沁水顺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冯国俊

嘉峰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40 山西大华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军

41 山西省沁水县兰金选煤有限公司 畅二军

42 晋城市鑫泰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靳凯瑞

43 沁水县诚信煤炭有限公司 王高鹏

44 沁水县华鑫工贸有限公司 张丽娟

45 沁水县富康选煤有限公司 吴步爱

46 沁水县沁峰选煤厂 刘沁峰

47 沁水县辰阳工贸有限公司 侯旭宁

48 沁水县辰阳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吴 欢

49 沁水县凌翔混凝土有限公司 张俊杰

50 山西晋煤集团沁秀煤业有限公司岳城煤矿 王 新

郑村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51 山西保利平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 玮

52 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侯村煤矿 丁 楠

53 沁水县鑫增选煤有限公司 荣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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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54 晋城市长达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晚强

郑村镇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55 晋城市龙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李向阳

56 山西万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韩胜利

57 晋城市达珑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潘海利

58 沁水县顺通选煤有限公司 胡海军

59 沁水县加建工贸有限公司 胡加建

60 沁水县沁岳工贸有限公司 王 磊

61 沁水县信邦洗煤厂 晁国智

62 山西和顺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崔红霞

63 沁水县恒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分公司 候华帅

64 晋城市利创能源有限公司 任江峰

65 山西晋煤集团沁水胡底煤业有限公司 田沁阳

胡底乡人民政府
县交通运输局

及相关监管部门

66 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赵晨光

67 沁水县日日昌工贸有限公司 王军胜

68 沁水县鹏程混凝土有限公司 史学强

69 晋城市东山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王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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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

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6月 3 日印发


